中華民國兒童慈善協會

98年「弱勢家庭兒童」發展基金

所得財物使用計畫書
1、 計劃目標：

本會計劃，針對國內經濟弱勢家庭，包括身心障礙家庭、單親家庭、特殊困境..等，提供其生活、就學、療育等相關協助服務，故透過辦理「弱勢家庭兒童發展基金」計劃，98年預計募集新台幣300萬元整，並透過本會長期的協助服務，開發其學習潛能、提升其落後的能力，同時減輕身心障礙兒童家庭之經濟負擔，協助其維持家庭功能，降低社會成本。

2、 目的：

中華民國兒童慈善協會自民國八十五年成立至今致力協助國內貧童及身心障礙兒童身心發展，開創國內缺乏之「緊急急難救助金」、「聽障兒童音樂療育專案」及「身心障礙兒童藝術治療療育專案」。創立至今幫助國內身心障礙兒童在生活、療育上獲得穩定且成長的成績，並為延續身心障礙兒童之療育福利，舉辦多元學習活動，讓弱勢兒童不被社會遺忘，讓他們的聲音能被聽見，更希望透過活動計劃倡導長期性、支持性身心療育之必要性，共同推動國內發展性的服務方案。

3、 工作內容及服務對象:
為國內貧童與身心障礙兒童，帶來持續性的療育補助，本次受助對象：

1. 援助16歲以下貧困弱勢兒童，提供即時的生活、就學及醫療的短期補助，讓他們在困境中追尋未來的希望。
2. 提供3~12歲聽障兒童,每周一次團體課程，透過音樂律動療育課程，幫助聽障兒跨越耳疾障礙，建立自信快樂的生活。
（藉由「音樂．律動」的特殊課程安排，小朋友可以感覺樂器的振動、音頻的高低變化、樂曲律動的快慢，從中培養聽障兒童“聽”的敏感度和節奏感、口語表達能力。）

3. 提供16歲以下特殊障礙兒童（發展遲緩、過動症、自閉症、智能不足、情緒障礙或多重障礙），個案治療補助，依個案評估狀況，安排不同的藝術療育課程。
（包括音樂、美術、戲劇、舞蹈治療，希望藉由這些治療課程，漸進式的開啟身心障礙兒童的潛能，豐富其生活、改善他們的身心狀況，進而增進兒童團體生活及與他人互動的能力。）
4、 預定勸募金額:新台幣300萬元整。
5、 經費使用：實際募款所得將依專款專用原則支付。
（1） 經費撥付部份：貧困學童急難救助補助、療育課程費用透過本會社工員撥付，並提供匯款單據影本以茲憑證。

（2） 活動專案部份：透過舉辦專案活動辦理專案經費核銷。
6、 預定經費使用期限：預估98年5月1日至99年3月31日依計劃需求使用。
7、 預期效益:藉由各項計劃推動，讓需求者得到實質幫助，並促進其身心健康與學習發展的機會。
